
招远市第九中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师生用餐安

全，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强化组织领导

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对学校食堂（含引入第三方经营管理的食堂）的食品安全

负首要责任，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食品安全管理员和其他具

体负责相关工作的食品从业人员负直接责任。

二、明确工作职责

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定每个岗位从业人员安全职责，

层层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规范建立学校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

录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相关工作人

员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定期接受培训与考核，学习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其他相关专业知识。

三、强化准入管理

1.学校食堂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严格按照食品经

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项目进行经营，并在食堂显著位置悬挂或者

摆放许可证。证件到期的按规定及时换领新证，有事项变更的，

要及时办理换证手续。

2.学校在招聘食堂工作人员时，在确定拟聘用的食堂工作人

员名单后，应到属地公安机关进行涉罪信息审查，对曾因故意犯

罪被刑事处罚的、曾被强制隔离戒毒的、曾被行政拘留的，坚决

不予聘用。



3.学校应当建立并执行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督促指

导食堂工作人员在入职前办理健康证，并将健康证放在学校食堂

显著位置进行统一公示。无法办理健康证的一律不得录用。健康

证到期前，要督促工作人员及时办理新健康证。

四、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1.学校食堂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场

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维修保养校验、原料采购至供餐全过程

控制管理、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等各类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定期修订完善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时对从

业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督促其落实。

2.建立落实校长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

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3.学校应当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台

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息，组

织师生家长代表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监督。

4.学校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确定食品安全自查项目

和要求，建立自查清单，制定自查计划。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防止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5.食堂要实行封闭管理，及时关闭食堂出入口，非食堂工作

人员未经许可严禁入内。

6.学校应实行“互联网+明厨亮灶”的管理模式，在餐厅或



校内其他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屏幕，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监督。明厨

亮灶视频存储时间不少于90天。

7.学校要加强对家长开放日的管理，开放日期间，不能让家

长随意进入食堂操作区域，应通过监控视频让家长了解食堂管理

情况。

8.采用集中配餐方式提供学生用餐的，配餐企业必须取得营

业执照和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学校要按规定与配餐企业签订规范的配餐合同，对食品安全问题

及责任进行明确界定。配餐企业必须采用封闭式专用运输车辆和

专用密闭运输容器，并按要求定期做好清洗、消毒。食品烧熟到

食用间隔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食品温度要达标。

五、加强应急管理

1.学校要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学校实际

情况定期进行修订完善。定期开展食物中毒应急处置演练和预防

食物中毒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

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一旦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等安全事件，要立

即启动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各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应立即按照

预案的责任分工进行应急处置，在迅速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立

即报告教育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处置，紧急情况下

可直接拨打110、120等电话。

3.学校食品安全事件要依法依规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